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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届会议 

2002年 4月 8日至 19日，纽约 
 
 

  埃及以新议程联盟（巴西、埃及、爱尔兰、墨西哥、新西兰、南非和瑞

典）的名义提交的工作文件 
 
 

   2001 年 10月 8日，巴西、埃及、爱尔兰、墨西哥、新西兰、南非和瑞典外

交部长发表部长级公报，重申他们决心继续努力推动新议程倡议。在这方面，不

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标志着新的不扩

散条约审议周期的开始，使《不扩散条约》各缔约国首次有重要的机会审查自 2000

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协商一致通过以来该条约的实施情况。 
 

 在这个审议周期，我们希望评估核裁军的进展，评估自 2000 年审议大会以

来的事态发展，并审议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，以期联合开展主动行动，从世界上

消除核武器。 

 我们认为，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应讨论推进其工作所需的程序问题，同时

也必须按照 1995年和 2000年大会结果文件的决定处理实质性问题。这届会议应

重点注意核裁军，确保各国在其报告中适当说明实现核裁军的进展。 

 在这方面，对 2000 年审议大会后取得进展的期望迄今未能得到满足。我们

对此表示失望。这次审议大会商定的十三个步骤的实施进展甚微。 

 关于减少核武器在安全政策和防卫学说中的作用的承诺尚未兑现，我们对此

仍然感到关注。核武器国家曾经明确承诺最终彻底销毁其核武器，而这方面缺乏

进展的事实与这种承诺相悖。此外，有人对今后核武器的作用采取了新方针，将

其作为新的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，我们对此深表不安。 

 没有迹象表明，五个核大国在努力推进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。恰恰相反，

研制新型核武器的迹象令人担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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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重申核武器国家必须通过多边谈判向《不扩散条约》的所有非核武器缔

约国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。在这样的谈判结束之前，核武器国家应充

分信守它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的承诺。 

 所有核武器国家均应采取有助于核裁军的临时具体措施，承诺推行不首先使

用核武器的政策。 

 虽然减少核武器的部署、降低其作战状态是一个积极的迹象，但这不能代替

不可逆转地削减和彻底销毁核武器。核武器国家必须发表单方面声明，订立具有

法律约束力的协定，其中载列确保透明度、核查和不可逆转性的各项规定。 

 令人关心的是，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一个缔约国提出退约通知，带来了

新的不确定因素，也对战略稳定作为有利于和促进核裁军的要素产生影响。这将对核

裁军和不扩散产生负面效果，也会对全球安全的前景带来严重后果，使得采取完全基

于单方面关切的行动有明显的理由。任何对核裁军和不扩散可能有负面影响的行动，

包括开发导弹防御系统，国际社会都感到关切。我们担心在地球上和在外层空间会发

生新的武器竞赛的危险。 

 我们重申，《不扩散条约》的每一条规定，不论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，对各

缔约国都具有约束力。各缔约国务须严格遵守该条约对它们规定的义务，并对此负全

部责任。 

 虽然《全面禁止试验条约》（《全面禁试条约》）国际监测系统已经开始实施，

但是《全面禁试条约》尚未生效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强调各国毫不迟延地、无条件地签

署和批准《全面禁试条约》使之早日生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。在此期间，必须坚持和

维持暂停进行核武器试爆或其他核爆，直到《全面禁试条约》生效时为止。务须严格

遵守《全面禁试条约》的宗旨、目标和规定。 

 我们感到关心的是，在保障制度之外运作核设施和未加入《不扩散条约》的三

个国家
1
 继续保留选择核武器办法，不愿放弃这一办法。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使得

每一个国家都加入《不扩散条约》，并对可能妨碍其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决心的任何步

骤保持警惕。 

 另一方面，我们重申，任何有关核武器国家永远拥有核武器的假设都是与核不

扩散制度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不相容的，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更广的目标也是

不相容的。 

 我们决心继续努力寻求充分有效实施 2000年《不扩散条约》审议大会达成的各

项实质性协议。该成果为实现核裁军提供了必要的蓝图。 

 我们向第一届会议提交一份工作文件，进一步概述我们对第六条规定的实现核

裁军的义务的立场，并请秘书处将其作为这次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。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1
 印度、巴基斯坦、以色列。 


